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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近日發生多起特教學生溺水死亡案件，請學校加強向特教

學生及家長宣導水域安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7年9月20日臺教體署學(二)字第1070

03267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送防溺十招宣導海報電子檔，其他相關水域安全宣導資

料，可至學生水域運動安全網(http://www.sports.url.t

w)下載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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